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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分析】
    一、问题分析 （一）基本情况 201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切实改善本市农民生活居住条件和乡村风貌进一步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若干意见》(沪府规〔2019〕21号)，启动了新一轮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其后，又分别在2022年和2024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22〕2号）和修订后的《关于切实改善本市农民生活居住条件和乡村风貌进一步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若干意见》（沪府规〔2024〕５号），明确、细化并动态调整了相关工作的原则、要求、目标和措施。 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政策实施以来，相关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2023年2月《关于本市农民相对集中推进情况的汇报》（以下简称“市住建委汇报材料”）显示，截至2022年末，已累计签约5.2万户，其中有3.8万户“上楼”，0.9万户“平移”，0.5万户“退出”；另据调查组对市住建委访谈了解，其中已有60％的签约农户已完成了安置。本市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工作已基本实现了第一阶段（到2022年末）的相关目标，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转入常态化工作阶段，重点围绕“三高两区”范围内的集中居住工作展开。 （二）资金需求难点及分析 调查组通过调查和收集相关资料了解到，本市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根据市住建委汇报材料分析，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后疫情时代下，区镇财力不足；二是挂钩地块匹配难度仍旧较大；三是区级安置房源紧缺；四是平移项目节地率低于预期；五是新宅基地权证发放需求迫在眉睫。从资金需求和融资途径方面看，主要难点集中在部分区镇的财力不足和区级安置房源紧缺两个方面。 作为一项着眼于改善农民生活居住条件和乡村风貌的“民生工程”、“福民工程”，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市、区、镇三级政府。调查中了解到，市级财政补贴基本按照相关政策分部到位，而在后疫情时代下，区镇两级财力不足问题对项目进度产生实际影响。 另据市住建委汇报材料反映，部分区现存动迁安置房源已耗尽，新建安置基地建设成本高、资金筹措困难。尽管目前已签约的5.2万户集中居住农户安置率已达到60％，但剩余部分缺口仍相当大，有些项目因资金问题和相关手续滞后而出现开工困难。 从市住建委了解到，“上楼”（进城镇集中）方式的资金投入为每户300万元左右，调查组在松江区泖港镇实地了解到，该镇“平移”模式的成本为70万元／户左右，而按照规划，本市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主要方式为“上楼”（占70％左右）。据市规资局调查测算，如未来要“上楼”安置30万户，共需资金6700亿元；“平移”安置9万户，共需资金522亿元。可见，无论从总量投入还是单位均价上看，资金压力主要集中在“上楼”方式上。 （三）金融机构资金支持现状及分析 目前金融机构中直接开展本市农民相对集中居住项目融资的主要是农业发展银行。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截至2023年末，农发行上海市分行农民相对集中居住项目累计审批金额85亿元，实现投放30亿元。如，2020年，农发行上海分行向上海东方桃源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放贷款1.42亿元，用于支持“奉贤区青村镇乡村振兴示范镇一期项目”建设；2021年，向上海松江小城镇发展有限公司发放信贷资金1.2亿元，用于松江区小昆山镇有条件建设区02-01号动迁安置房新建工程项目建设。农发行还设计了“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业园区开发”的金融创新模式，以收益性强的工业园区带动收益性偏弱的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开发，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此外，一些金融机构通过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消费贷款、装修贷款等产品，间接支持了农民集中居住的资金需求。调查了解到，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在内部工作规划中提出，“要开展郊县、县域特色信贷创新，以产品组合切入农民进镇上楼和平移归并场景。”如，该行针对县域信用村宅基地及美丽乡村集中居住改造项目的农户，优化信贷产品，实行装修分期差别化政策，采取灵活多样的的贷款尽职调查方式解决农户在获得信贷支持中的难点。 但调查也关注到，目前金融机构直接参与融资的机构不多，而仅凭农发行的一家之力相对于资金的庞大需求仍嫌不足，且其金融服务创新模式要实现显著的自身效果和带动效应尚需假以时日。
    
    【对策建议】
    二、对策建议 （一）发挥相关政府机构和平台的信息宣导作用，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参与度 在继续发挥农发行政策性银行作用的同时，建议相关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信息平台形成多方面的合力，加强宣传和协调力度，引导更多的金融机构了解、关心和支持本市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的背景、意义、进度、难点，提升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观意愿。同时，建议在总结农发行前期开展的相关金融产品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产品运作模式，并编制“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业园区开发”模式的成功案例加以宣传，使之产生示范效应。 （二）以全面深化改革的相关举措，稳妥解决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中的融资难点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指出：“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建议在新形势下，正视现实问题，理清和平衡各种产权关系、利益关系，探索农民集中居住后，土地综合利用或产业化运作的方式，以此解决金融机构的融资瓶颈。本次调查收集到的市规资局相关调查资料中，提出了“构建乡村建设用地资金自平衡模式”的概念，建议进一步研究深化。 （三）充分利用各种存量闲置资源，拓宽安置房来源渠道 建议有关部门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利用各种闲置房源的可能性，在解决相关产权关系，切实保障农民利益的前提下，除了进城镇集中安置的方式外,灵活采取各种安置方式，扩大安置点，解决安置房源不足的问题。如，在解决和理顺相关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发挥安置房开发实体及其关联房产商的综合作用，在当前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的窗口期，挖掘其存量房产，选择合适的房源作为安置房源；结合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处置，将金融机构处置中的抵押房产转换为安置房源。 （四）严格规范相关融资行为，防范金融风险。 推进本市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建议在工作中应秉承“好事办好”的初心，在相关融资活动中，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律、法规及工作要求办事，一方面要完善融资流程、做好资金测算、保障还款来源，防范资金风险（如银行不良贷款）；另一方面要明确融资主体、清晰责任边界、理顺产权关系，防范合规风险（如政府隐性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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